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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盛合晶微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3

日、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15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第一大股东无锡产发科创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至
2026年5月15日，公司及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
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截至2026年5月15日，公司收盘价为183.84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最新数据，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347.46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39）”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60.83倍。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837.4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9,132.8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765.57万元，公司营
收规模与大型封测企业相比仍较小，宏观经济、下游市场发展态势、公司产品竞争力等多种因
素均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性产生不利影响。

● 集成电路先进封测行业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含量极高，由于新技术的研发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研发过程中关键技术未能实现突破、性能指标无法达到预期，则将面临
研发失败的风险；此外，由于先进封测的技术研发需要经历前期的技术论证及后期的生产实
践，周期较长，若公司未能准确判断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导致工艺技术定位偏差，则将面临
研发产业化进度不及预期甚至研发产业化失败的风险。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3日、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15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无锡产发科创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函确认，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

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无锡产发科创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函证核实：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亦不存在不应披露而
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第一大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
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请广大投资者
谨防热点概念型炒作，并对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二级市场股价近三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
较大，已明显偏离市场走势。截至2026年5月15日，公司收盘价为183.84元/股，根据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公司滚动市盈率为347.46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C39）”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 60.83倍。公司市盈率显著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9,837.4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32.8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765.57万元，公司营收
规模与大型封测企业相比仍较小，宏观经济、下游市场发展态势、公司产品竞争力等多种因素
均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性产生不利影响。

3、作为在集成电路先进封测领域持续攻关行业前沿技术的科技企业，公司高度重视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研发投入持续保持较高水平。但是，集成电路先进封测行业生产工艺复杂、技
术含量极高，由于新技术的研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公司在研发过程中关键技术未能实
现突破、性能指标无法达到预期，则将面临研发失败的风险；此外，由于先进封测的技术研发
需要经历前期的技术论证及后期的生产实践，周期较长，若公司未能准确判断行业技术的发
展趋势，导致工艺技术定位偏差，则将面临研发产业化进度不及预期甚至研发产业化失败的
风险。若发生上述情形，公司前期的研发投入将难以取得相匹配的回报，对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合晶微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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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合晶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1177号方茂苑（二期）13栋

房产917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7

99,549,860

39.29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房殿

峰先生现场主持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3名独立董事均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95,420

比例（%）

99.7444

反对

票数

243,700

比例（%）

0.2448

弃权

票数

10,740

比例（%）

0.010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82,920

比例（%）

99.7318

反对

票数

243,700

比例（%）

0.2448

弃权

票数

23,240

比例（%）

0.023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83,060

比例（%）

99.7319

反对

票数

243,700

比例（%）

0.2448

弃权

票数

23,100

比例（%）

0.023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95,420

比例（%）

99.7444

反对

票数

243,700

比例（%）

0.2448

弃权

票数

10,740

比例（%）

0.01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54,760

比例（%）

99.7035

反对

票数

272,000

比例（%）

0.2732

弃权

票数

23,100

比例（%）

0.023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9,099,960 99.4596 243,700 0.4937 23,100 0.046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59,060

比例（%）

99.6074

反对

票数

380,200

比例（%）

0.3819

弃权

票数

10,600

比例（%）

0.010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148,820

比例（%）

99.5971

反对

票数

385,600

比例（%）

0.3873

弃权

票数

15,440

比例（%）

0.015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85,560

比例（%）

99.7345

反对

票数

249,100

比例（%）

0.2502

弃权

票数

15,200

比例（%）

0.0153

10、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9,276,460

比例（%）

99.7253

反对

票数

245,600

比例（%）

0.2467

弃权

票数

27,800

比例（%）

0.02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 度 薪 酬 执 行 情 况 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985,270

17,013,570

16,889,570

16,879,330

17,016,070

比例（%）

98.2922

98.4560

97.7384

97.6792

98.4705

反对

票数

272,000

243,700

380,200

385,600

249,100

比例（%）

1.5740

1.4102

2.2001

2.2314

1.4415

弃权

票数

23,100

23,100

10,600

15,440

15,200

比例（%）

0.1338

0.1338

0.0615

0.0894

0.08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真熙、胡本章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6-047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9

314,156,796

43.73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由

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顾佳晓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董事长孙中峰先生，董事卢醇先生、王信菁女士，独立董

事曾昭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875,179

比例（%）

99.9103

反对

票数

134,037

比例（%）

0.0426

弃权

票数

147,580

比例（%）

0.0471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869,079

比例（%）

99.9084

反对

票数

142,537

比例（%）

0.0453

弃权

票数

145,180

比例（%）

0.0463

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82,188

比例（%）

98.8303

反对

票数

3,528,852

比例（%）

1.1232

弃权

票数

145,756

比例（%）

0.0465

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879,959

比例（%）

99.9118

反对

票数

124,717

比例（%）

0.0396

弃权

票数

152,120

比例（%）

0.0486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783,836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177,823

比例（%）

0.0566

弃权

票数

195,137

比例（%）

0.0622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13,786,193 99.8820 186,781 0.0594 183,822 0.0586

7、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786,736

比例（%）

99.8822

反对

票数

183,931

比例（%）

0.0585

弃权

票数

186,129

比例（%）

0.0593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37,997

比例（%）

98.8162

反对

票数

3,559,752

比例（%）

1.1331

弃权

票数

159,047

比例（%）

0.0507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37,071

比例（%）

98.8159

反对

票数

3,564,505

比例（%）

1.1346

弃权

票数

155,220

比例（%）

0.0495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108,609

比例（%）

99.6663

反对

票数

898,475

比例（%）

0.2859

弃权

票数

149,712

比例（%）

0.0478

1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3,114,609

比例（%）

99.6682

反对

票数

892,075

比例（%）

0.2839

弃权

票数

150,112

比例（%）

0.04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5

6

议案名称

审 议《关 于 公 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审议《关于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审议《关于为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购买责任保险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6,040,389

5,944,266

5,946,623

比例（%）

95.6177

94.0961

94.1334

反对

票数

124,717

177,823

186,781

比例（%）

1.9742

2.8148

2.9566

弃权

票数

152,120

195,137

183,822

比例（%）

2.4081

3.0891

2.91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马倩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81 证券简称：数据港 公告编号：2026-020号

债券代码：243482 债券简称：25数港K1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1号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7

97

636,582,669

636,582,669

52.1912

52.19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向文波先生、周福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周利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235,586

比例（%）

99.9454

反对

票数

346,983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235,686

比例（%）

99.9454

反对

票数

346,983

比例（%）

0.05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235,586

比例（%）

99.9454

反对

票数

346,983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209,686

比例（%）

99.9414

反对

票数

347,983

比例（%）

0.0546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04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210,686

比例（%）

99.9415

反对

票数

346,983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040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9,832,111

比例（%）

99.9360

反对

票数

371,733

比例（%）

0.0599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041

7、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210,686

比例（%）

99.9415

反对

票数

346,983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040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6,185,936

比例（%）

99.9376

反对

票数

371,733

比例（%）

0.0583

弃权

票数

25,000

比例（%）

0.004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5 年度薪
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 规 划（2026 年 - 2028
年）〉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278,961

58,279,961

58,255,211

58,279,961

58,255,211

比例（%）

99.3640

99.3657

99.3235

99.3657

99.3235

反对

票数

347,983

346,983

371,733

346,983

371,733

比例（%）

0.5933

0.5915

0.6337

0.5915

0.6337

弃权

票数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比例（%）

0.0427

0.0428

0.0428

0.0428

0.04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6、7、8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
回避表决情况：审议议案6时，直接持股的公司董事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佩、罗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6-025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银妹女士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 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00号公司会议室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56,62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6,34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2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28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9%。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股份28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5 人，代表股份 280,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9%。

3、公司全部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2%；反对

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8.0705%；反对 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15%；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2%；反对

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8.0705%；反对 5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15%；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5%；反对

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1.3457%；反对 4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863%；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借款及相关担保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6,56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3%；反

对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4%；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7.8925%；反对 5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395%；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
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9%；反对

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7.6077%；反对 5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243%；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9%；反对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7.6077%；反对 5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243%；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5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5%；反对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8.9249%；反对 5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071%；弃权 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姓名：周理君、黄敏 。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2、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24 证券简称：长青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于

2026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方案的具体内容

为：2025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在册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1.40元（含税）。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754,393,2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1.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26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4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2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975

股东名称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85号建工大楼9楼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志勇。

咨询电话：020-33974829。
传真电话：020-33976964。
七、备查文件

1.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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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

内（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15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发函查证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
的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15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全面自查，并通过书面发询证函等方式，对公司

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核实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二）重大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公司

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除上述事项以外，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
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市场对人形机器人概念关注度较高，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聚焦产

业化落地，未生产人形机器人本体及零部件，亦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涉及其他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公司亦未发

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间
接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未发现公司前
期公告事项取得实质性进展或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15日）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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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